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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與股東的溝通政策 
 

 
1. 基本原則 

 

本政策所載條文旨在確保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國際」或「公司」）
所有股東，包括個人及機構股東（統稱「股東」）在適當情况下均可適時取
得全面、相同及容易理解的本公司資料(包括財務表現、重大發展、管治及風
險概況）。讓股東及投資者與本公司加强溝通並在知情情况下行使其權力。  

 

2. 總體政策 

 

2.1  董事會持續與股東及投資者保持持續的溝通，向股東提供必要的資料，
以方便股東評估本公司的表現，並會定期檢討本政策以確保成效。 

 

2.2  本公司向股東及投資者傳達資訊的主要渠道爲： 

 

(i) 本公司的財務報告(中期報告及年度報告)； 

 

(ii) 本公司網站所提供資料，包括呈交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的披露資料、本公司通訊、公司推介材料及其他公司新聞； 

 

(iii) 股東周年大會及其他可能召開的股東大會。 

  

2.3  本公司時刻確保有效及適時向股東及投資者傳達資訊。如對本政策有任
 何疑問，可向公司秘書部或投資者關係部提出。 

 

3. 公司通訊 

 

3.1 公司通訊指由本公司發出或將予發出以供本公司股東參照或採取行動的
任何文件，其中包括但不限於年報、中期報告、會議通告、上市文件、
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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